
证券代码：601515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0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 E区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7,390,4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743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未出现董事缺席的情况；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未出现监事缺席的情况；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6,000 0.010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6,000 0.010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6,000 0.010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6,000 0.010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6,000 0.010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356,223 99.9402 100,000 0.0563 6,000 0.0035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0年度及 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0,000 0.0100 6,000 0.0007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0,000 0.0100 6,000 0.0007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进行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284,413 99.9893 100,000 0.0100 6,000 0.00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38,375,949 99.7245 106,000 0.2755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佳先生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 11,457,306股， 不包括其通过沪股通方式持有的

股份 6,185,727股。
议案 6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股东中关联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晓佳先生、黄晓

鹏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陆维强先生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 819,928,190 股不计入该
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黄非儿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557 证券简称：兰剑智能 公告编号：2021-013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阶段：原告撤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根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本次诉讼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近日，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兰剑智能”）收到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案号为：（2020）苏 01民初 3387号之二）。 根据该裁定书，就原告江苏华
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章物流”） 与被告兰剑智能侵害发明专利权（专利号：
ZL200710026155.2）纠纷一案，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现就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年 11月， 华章物流以公司侵犯了其拥有专利号为 ZL200710026155.2 的发明专利为由，向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停止一切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并赔

偿其损失人民币 1,000万元整，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11月 27日、2021年 4 月 20 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二、诉讼裁定情况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为：（2020）苏 01 民初 3387 号之二）主要内容如

下：
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20年 11月 16日立案。 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2 日向本
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
和诉讼权利。现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可予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计 25元，由原告江苏华章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 本此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
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35.00 元/股（含），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2021 年 1 月 26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4） 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
006）。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1年 4月末，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如下：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053,672股，占公司总股本 153,581,943股的比例为 0.6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9.55元/股，最低价
为 24.3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2,730.3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19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7日（星期一）11:00-12: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网络互动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 17:00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证券

事务邮箱：zqsw@nnlighting.com。 公司将于 2021年 5月 17日（星期一）11:00-12:00通过网络文字互动
方式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0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指标、利

润分配等方面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7日（星期一）11:00-12: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网络互动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宫殿海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邢向丰先生、公司财务总监王新才

先生、公司独立董事马卫国先生、方芳女士、邴树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 12日 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证券事

务部邮箱 zqsw@nnlighting.com， 公司将在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2、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 11:00-12:00 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87227460
联系邮箱：zqsw@nnlight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036 证券简称：传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1-010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30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计划于
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30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30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此次说明会人员包括：副总经理杨宏女士、财务负责人肖永辉先生及董事会秘书曾春先

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30 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收看本次说明会。
2. 为提升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nvestor@transsion.
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说明会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33979932
联系邮箱：investor@transsion.com
特此公告。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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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5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高新六路 298号杭可科技 1A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8,271,8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8,271,8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87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87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骥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4人，独立董事马贵翔先生、朱军生先生、陈树堂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傅风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2021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6,224,653 99.3359 2,047,180 0.664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71,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审议＜2020 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6,696,9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监事
2021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6,696,9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凯、林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5218 证券简称：伟时电子 公告编号：2021-021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精密机械产业园云雀路 299号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718,5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43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渡边庸一

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兴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井上勤、入江弘行、粱哲

旭、缪美如、黑土和也，财务总监钱建英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3,295 99.9904 15,300 0.009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3,295 99.9904 15,300 0.009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3,295 99.9904 15,300 0.009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信用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07,295 99.9929 11,300 0.007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12,174,639 99.8745 15,300 0.1255 0 0.0000

7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178,639 99.9073 11,300 0.0927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12,174,639 99.8745 15,300 0.1255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
案》 12,178,639 99.9073 11,300 0.0927 0 0.0000

11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12,178,639 99.9073 11,300 0.0927 0 0.0000

12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12,178,639 99.9073 11,300 0.092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代侃、王栎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5389 证券简称：长龄液压 公告编号：2021-024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云顾路 885号长龄液压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025,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2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符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戴正平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0,300 99.9659 23,900 0.0327 1,000 0.0014
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0,300 99.9659 23,900 0.0327 1,000 0.0014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000,300 99.9659 20,300 0.0227 4,600 0.006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000,300 99.1769 23,900 0.7900 1,000 0.0331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000,300 99.1769 23,900 0.7900 1,000 0.0331

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修订《公司章
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3,000,300 99.1769 20,300 0.6710 4,600 0.152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炜、姚培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529 证券简称：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2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股份的目的：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基于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和资本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德熙先生、赵方灏先生、张继周先生拟自 2021 年 5 月 7 日起 6 个月内，分
别通过其控制的企业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和
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 1,000万元且不超过 2,000万元。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
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大连博通聚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通聚源”）
博通聚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德熙先生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通聚源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2,001.6665万股，持股比例为 15.6380%。博通聚源通过大连豪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豪森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82.6744 万股，持股比例为 5.3334%。 博通聚源共直接、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2,684.3410万股，持股比例为 20.9714%。

（二）大连科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实业”）
科融实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赵方灝先生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科融实业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1,409.0768万股，持股比例为 11.0084%。 科融实业通过豪森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27.9515
股， 持股比例为 2.5621%。 科融实业共直接、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7.0283 万股， 持股比例为
13.5705%。

（三）大连尚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瑞实业”）
尚瑞实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继周先生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瑞实业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1,409.0768万股，持股比例为 11.0084%。 尚瑞实业通过豪森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27.9515

万股， 持股比例为 2.5621%。 尚瑞实业共直接、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7.0283 万股， 持股比例为
13.57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之前 12个月内，上述增持主体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

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德熙先生、赵方灏先生、张继周先生拟分别通过博通聚源、

科融实业、尚瑞实业合计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000万元且不超过 2,000万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择机增持。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拟自 2021年 5月 7日起 6个月内完成。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增持主体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和大宗

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311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2021-014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5号 5栋 1号楼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6,687,1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6,687,1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43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43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向荣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向静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陈英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京荧火泰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686,663 99.9991 500 0.000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南京荧火泰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案

6,121,503 99.9918 500 0.008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中 5%以下股东不包括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和

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祝雪琪、魏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078 证券简称：龙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3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21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5/13 2021/5/14 2021/5/14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21年 4月 15日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0,75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8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423,5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5/13 2021/5/14 2021/5/1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股东（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18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18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962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
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96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62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相关企业或
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1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2670727
特此公告。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0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 5%以上股东陈文义不属于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
响，公司股东陈文义本次被冻结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较低，不会影响公司股份的稳定。

一、 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股东陈文义所持本公司

22,241,466股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经向股东征询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被冻结股份基本情况
（1）冻结申请人：株洲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冻结人：陈文义
冻结机关：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冻结股份是否为限售流通股：是
被冻结股份数量：轮候冻结 22,241,466股
陈文义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2,241,46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6%，本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56%
（2）冻结申请人：湖南省国信财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冻结人：陈文义
冻结机关：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冻结股份是否为限售流通股：是

被冻结股份数量：轮候冻结 22,241,466股
陈文义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2,241,46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6%，本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56%
2、本次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经向股东征询，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系其个人与冻结申请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
（1）冻结申请人株洲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财产保

全。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1）湘 02执保 7号、（2021）湘 02执保 6号、（2021）湘 02执保
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冻结陈文义持有公司的 22,241,466股股份。

（2）冻结申请人湖南省国信财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申
请财产保全。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1）湘 02执保 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冻结陈
文义持有公司的 22,241,466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况外，股东陈文义有 241,466股股份存在被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冻结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有 22,101,466 股股份存在被湖南省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冻结的情况（其中 8,047,935股为轮候冻结），有 140,000 股股份存在被湖南省株洲市天元
区人民法院冻结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陈文义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

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陈文义本次被冻结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较低，不
会影响公司股份的稳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123 证券简称：聚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4日（周五）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年 4月 28日披露了 2020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发展战略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
下，公司计划于 2021年 5月 14 日采用网络方式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4日（周五）14:00—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作涛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建臣先生；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杨翌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袁崇伟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公司出席
人员可能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形式向投资者实时公开，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周五）14:00—

15: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业绩说明会专区页面参与互动交流。
2、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 2021年 5月 13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所关心的

问题提前发送至“investors@giantec-semi.com”邮箱，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予以答
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姓 名 翁华强 孙远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 647弄 12号
电 话 021-50802035
传 真 021-50802032
电子信箱 investors@giantec-semi.com

特此公告。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